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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代理服务项目 

公开询比采购公告 

 
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代理服务项目，邀请合格报价人

就以下内容和有关服务提交报价： 

 

一、采购项目说明 

1.项目名称：招标（采购）代理服务项目 

2.采购内容：委托招标（采购）代理单位实施我司相关项目的采购活动，并提供相

应的咨询服务、文件归档等服务。我司采购项目按照采购预算归属，主要分为项目费

用类（包括展会相关的现场搭建、现场服务、广告宣传、推广、客服、编辑印刷、现

场活动等）和公司费用类。 

3.最高限价：供应商的报价下浮率不得低于25%。招标（采购）代理费以中标（成

交）价为计算基数，按照计价格[2002]1980号文《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下浮。 

二、合格的报价人必须为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按国家法律经营。 

2.经营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招标（采购）代理。 

3.有招标（采购）代理相关服务经验，须附至少两份有效期内的合同复印件等证明

文件。 

三、报价有效期：自报价文件提交之日起180天内有效。 

四、项目服务期：2025年7月-2028年7月（具体以签订合同为准），服务期三年。 

五、报价清单 

项目 最低下浮率 报价（下浮率） 

招标（采购） 

代理服务项目 

25%  

发票类型、税率  

1.招标（采购）代理费以中标（成交）价为计算基数，按照计价格[2002]1980号文《招标代理

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下浮。招标（采购）代理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招标（采购）代理

费、专家评审费、会务费、税费等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费用，闭口包干，由中标

（成交）单位支付。若项目采购失败或采购未完成而项目终止，则不产生费用；若采购项目

在获取采购文件时，只有一家供应商报名响应，采购人可按照采购文件约定转直接采购的，

由采购人自行组织直接采购活动，则不产生费用。若中标（成交）单位不支付招标（采购）

代理服务费用，不向采购人进行招标（采购）代理服务费用的追诉。 

2.供应商成功领取采购文件，每个采购项目的工本费不得超过500元。 

3. 按照约定的发票类型和税率，向供应商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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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报价文件说明：报价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5月20日17：00止。请供应商提

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格式一）、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二）、报价清单

（格式三）、营业执照、承诺书（格式四）、招标（采购）代理相关服务经验证明

（须附有效期内的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文件）、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质证明材

料。每份文件需逐页加盖公章，形成一份PDF文件发送至采购人邮箱hurr@ctme.cn。 

七、报价文件的评审及最终服务商的确定 

1.报价文件应满足报价各项要求，成为有效的报价文件，在此前提下，对其进行评

审。评审小组对各供应商的报价文件进行核准，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法选取两名成交

候选人。评审价最低的及次低的供应商一起推荐成为成交候选人。报价次底的供应商

需要按照评审价最低的价格中选并签订合同，如不接受，视为放弃成交。采购人可按

照价格排序，推荐其他价格较低者成为成交候选人。 

2.如有三家或以上的供应商报价相同且都为最低价格，或报价次低的供应商有两家

或以上，评审小组可依据供应商提供的材料和过往服务经验等综合评估确定名次。如

响应报价的供应商数量过少，只有两家或者一家时，在满足报价文件要求，成为有效

的报价文件下，可以对该供应商直接采购。 

八、有关此次采购之事宜，可按下列方式向采购人查询 

采购人：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国家会展中心 B 栋 304 室  

电话：021-39880417 

联系人：胡小姐  

邮箱：hurr@ctme.cn 

 

 

 

 

 

 

 

 

 

 

 

 

 

 

 

 

 

 

 

mailto:hurr@ctm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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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格式） 

 

致                          ： 

兹证明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现任我单位              

职务，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的扫描件） 

 

 

单位名称（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4 

 

格式二：     

法人代表授权书（格式） 

本人   （姓名）   系       （供应商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姓名）   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

提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        的应选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

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本授权书于______ 年____月_____日签字生效，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特此声明。 

授权代表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 

单位名称（盖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的扫描件） 

 

 

 

 

 

 

 

 

 

 

 

 

 

 

 

 

 

 



5 

 

格式三：                         报价清单 

 

 

 

 

 

项目 最低下浮率 报价（下浮率） 

招标（采购） 

代理服务项目 

25%  

发票类型、税率  

1.招标（采购）代理费以中标（成交）价为计算基数，按照计价格[2002]1980号文《招标代

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下浮。招标（采购）代理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招标（采购）代

理费、专家评审费、会务费、税费等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费用，闭口包干，由中

标（成交）单位支付。若项目采购失败或采购未完成而项目终止，则不产生费用；若采购项

目在获取采购文件时，只有一家供应商报名响应，采购人可按照采购文件约定转直接采购

的，由采购人自行组织直接采购活动，则不产生费用。若中标（成交）单位不支付招标（采

购）代理服务费用，不向采购人进行招标（采购）代理服务费用的追诉。 

2.供应商成功领取采购文件，每个采购项目的工本费不得超过500元。 

3.按照约定的发票类型和税率，向供应商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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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四： 

承诺书 

致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我司参与 招标（采购）代理服务项目的投标（响应），在此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一 

我司郑重承诺具有本项目合同履行能力，没有影响我司投标（响应）、履行合同

的相关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被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项目业主取消投标（响应）资格且在处罚期内； 

（二）被列入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

司的供应商黑名单，或被处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在穗所属全资、控股、

参股公司等企业法人单位取消投标（响应）资格期内的。 

（三）在以往类似服务中有负面纪录，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处于财产被接管、

冻结、破产的状态，或处于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或两年内负责所管辖服务范围

内发生人员伤亡的安全事故。 

（四）联合体同时投标（响应）； 

（五）与其他的响应人之间有下列情形之一：彼此存在投资与被投资关系的；彼

此的经营者、董事会（或同类管理机构）成员属于直系亲属或配偶关系的；彼此的法

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我司以上承诺若与事实不符，愿意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二 

我司已充分阅读了招标（采购）文件并充分了解本项目的要求，我司具有履行合

同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项目不进行转包或违规分包。如若中标（中选），我

司承诺由于我司原因造成的失误视为我司违约，我司将无条件按合同中的违约条款执

行，因失误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已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另外，我司还承诺不因其他无法

预见的因素而向招标人（采购人）及合同买方索赔任何费用，并保证不因这些因素阻

碍而影响任务的完成，否则，将无条件接受合同条款的处罚。 

如果我司的报价被接受，我司保证遵守招标人（采购人）全部有关本项目的所有

规定，对招标（采购）文件及合同完全响应。如有违反，保证接受招标人（采购人）

按招标（采购）文件及合同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并为此负法律责任。 

三 

（一）我司保证报价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二）我司保证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向招标人（采购人）、招标（采购）

代理或评审人员行贿。 

（三）我司保证依法依规、公平诚信参与本项目采购、完成签约和履约工作（若

中标/中选）。 

（四）我方已认真阅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网

（https://www.cftc.org.cn）公布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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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相关规定和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cfte.com）公

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管理的相关规定及上海中贸美

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ctme.cn）公布的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

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管理的相关规定，承诺若我司存在以上规定列示的情况，

招标人（采购人）有权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我司愿意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司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保证，自愿接受招标人（采购人）不退还投标（响

应）保证金（若有），我司中标（中选）资格无效或取消，终止/解除与我司的合同，

禁止我司参与招标人（采购人）其他采购项目等任一种或多种处理。 

 

 

投标（响应）人名称(盖公章)： 

                             投标（响应）人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日期： 

 

 

 


